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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根据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宜昌浦华三峡水务有限公司、浦华控股有限公司、启迪城市

环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启迪城服咸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溆浦桑德悦民环卫工程有限公司、拉萨圣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南通森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沂水沂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鄂州浦华鄂

清水务有限公司、鄂州清和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嘉鱼嘉清水务有限公司、嘉鱼浦华甘泉水业有限公司、荆门浦华夏家湾水务

有限公司、咸宁浦华甘源水务有限公司、襄阳浦华汉清水务有限公司、襄阳浦华汉水水务有限公司、南昌市启宁清洁服务有

限公司、咸宁启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启迪城服（宜昌）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扬州智慧瑞禾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襄阳桑迪环

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 库车景胜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事项已实施并签署了相关担保协

议，本次新增担保总额为76,650万元。

2、公司前期为子公司浦华控股有限公司、启迪城市环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南通森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启迪桑德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封浦华紫光水业有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崇阳天清水务有限公司、黄冈浦华禹清水务有限公

司、嘉鱼嘉清水务有限公司、咸宁浦华高新水务有限公司、襄阳浦华汉水水务有限公司、宜昌白洋水务有限公司、宜都浦华

宜清水务有限公司、枝江浦华枝清水务有限公司、蚌埠致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扬州智慧瑞禾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启洁

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襄阳桑迪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毕节市碧清生物有限公司、金华格莱铂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鄱阳县饶请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成都艾瑞新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淮北国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芜湖桑青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淮南国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德惠市德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楚雄东方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鸡西德普环境资源有限

公司、巨鹿县聚力环保有限公司、双城市格瑞电力有限公司、青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迁安德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魏县德

尚环保有限公司、辛集冀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玉溪桑德星源水务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已全部

或部分解除，本次解除担保总额为27,228.08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1,315,688.4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7.44%，公

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签署担保协议事项：

（一）2019年7月，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控股子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的贷款需求，

为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1,300万元担保额度， 并与相关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担保所需的必要手

续及签署协议文本。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荆门浦华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家湾水务” ）提供担保额度1,

000万元。

（二）2020年5月，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控股子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的贷款需求，公

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预计在2020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61.89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并与相关金融机构办理贷

款担保所需的必要手续及签署协议文本。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浦华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华环保” ）为浦华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华控股” ）提供担保额度16,0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启迪城市环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启迪城服” ）提供担保额度120,0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咸宁桑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宁桑宁” ）提

供担保额度1,0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溆浦桑德悦民环卫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溆浦悦民” ）提供担保额度15,

8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拉萨圣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圣清” ）提供担保额度8,000万元；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东江” ）提供担保额度12,0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通森蓝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森蓝” ）提供担保额度3,0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沂水沂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沂水沂清” ）提供担保额度200万元。

（三）2020年4月，公司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控股子公司经营所需资金的贷款需求，为公司部分

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6,950万元担保额度，并与相关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担保所需的必要手续及签署协议

文本。 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加新能源” ）提供担保额度25,000万元；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鄂州浦华鄂清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州鄂清” ）提供担保额度1,5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鄂州清和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州清和” ）提供担保额度2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嘉鱼嘉清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

鱼嘉清” ）提供担保额度4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嘉鱼浦华甘泉水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鱼甘泉” ）提供担保额度

1,35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夏家湾水务提供担保额度6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咸宁浦华甘源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咸宁甘源” ）提供担保额度4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襄阳浦华汉清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汉清” ）提供担

保额度1,1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襄阳浦华汉水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汉水” ）提供担保额度400万元；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宜昌浦华三峡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水务” ）提供担保额度5,0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昌市启

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启宁” ）提供担保额度1,0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咸宁启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咸宁启洁” ）提供担保额度1,0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启迪城服（宜昌）城市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

迪城服宜昌公司” ） 提供担保额度2,000万元；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扬州智慧瑞禾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扬州智

慧” ）提供担保额度4,0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襄阳桑迪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桑迪” ）提供担保额

度400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库车景胜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车景胜” ）提供担保额度24,600万元。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应公司控股子公司夏家湾水务、三峡水务经营发展及融

资需要，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夏家湾水务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中的300万元调剂至三峡水务。 本

次担保调剂事项完成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总额不变，相关担保要求、总担保额度内的调剂要求、担保有效

期和担保授权均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保持一致。 上述调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有关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调剂的规

定。 本次调剂前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夏家湾水务、三峡水务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经股东大会授权

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前担保余

额

本次调剂前可用担保

额度

本次调剂后担保

余额

本次调剂后可用担保

额度

调出方 夏家湾水务 9,600 5,240 9,600 5,240 9,300

调入方 三峡水务 5,000 0 5,000 0 5,300

1、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三峡水务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以下简称“汉口银行宜昌分行” ）签署了《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汉口银行宜昌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三峡水务

向汉口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1年期最高融资余额3,3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最高额保证担保：为担保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公司自愿对协议约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2）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协议约定的主债权及其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费用。

（3）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两年，自主合同约定的各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2、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三峡水务与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宜昌分行” ）签署了《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三峡水务向湖北

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1年期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

生的费用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三峡水务的担保余额为0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三峡水务的担保余额为5,300

万元，三峡水务可用担保额度为0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浦华控股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 ））签署

了《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浦华环保与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浦华

控股向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申请的1年期最高融资限额5,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2）被担保主债权的发生期间：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3）担保方式：独立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浦华环保对浦华控股的担保余额为6,00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浦华环保对浦华控股的担

保余额为11,000万元，浦华控股可用担保额度为5,0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启迪城市环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城服” ）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

平支行（以下简称“杭州银行昌平支行” ）签署了《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杭州银行昌平

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启迪城服向杭州银行昌平支行申请的1年期最高融资限额11,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

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执行程序中延迟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违约金、

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3）保证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具体融资业务的保证期限单独计算，为自具体融资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启迪城服的担保余额为83,386.85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启迪城服的担保余

额为94,386.85万元，启迪城服可用担保额度为109,0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启迪城服咸宁公司与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温泉支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咸宁温泉支

行” ）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湖北银行咸宁温泉支行签署了《保证合

同》，为启迪城服咸宁公司向湖北银行咸宁温泉支行申请的1年期最高融资限额1,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

生的费用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启迪城服咸宁公司的担保余额为0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启迪城服咸宁公司的

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启迪城服咸宁公司可用担保额度为0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溆浦悦民与湖南溆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以下简称“溆浦农商银行” ）签署

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溆浦农商银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溆浦悦民向溆

浦农商银行申请的1年期2,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利息滞纳金、手续费、损害赔偿费、实现债权的费用。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溆浦悦民的担保余额为0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溆浦悦民的担保余额为2,000

万元，溆浦悦民可用担保额度为13,8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拉萨圣清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以下简称“民生以后拉萨分行” ）签署了

《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民生以后拉萨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拉萨圣

清向民生以后拉萨分行申请的13年期7,5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3）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拉萨圣清的担保余额为0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拉萨圣清的担保余额为7,500

万元，拉萨圣清可用担保额度为5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东江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分行（以下简称“汉口银行孝感分行” ）签署了《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汉口银行孝感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湖北东江

向汉口银行孝感分行申请的1年期最高融资余额4,4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最高额保证担保：公司自愿对对协议约定的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本协议约定的主债权及其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3）保证期间：两年，自主合同约定的各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湖北东江的担保余额为4,50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湖北东江的担保余额为

8,900万元，湖北东江可用担保额度为7,6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森蓝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签署了《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兴业银行南通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南通森蓝

向兴业银行南通分行申请的1年期最高融资余额1,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2）保证范围：本合同作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

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

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10、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森蓝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跃龙科技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南通跃龙科技

支行” ）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江苏银行南通跃龙科技支行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南通森蓝向江苏银行南通跃龙科技支行申请的1年期最高融资余额1,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2）保证范围：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范围为债务人再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复

利、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公

告法、宋大夫、鉴定费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相关费用等款项。

（3）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带起后满三年至日止。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南通森蓝的担保余额为10,40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南通森蓝的担保余额

为12,400万元，南通森蓝可用担保额度为1,0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沂水沂清与沂水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富登村” ）签署了《单位借款

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中银富登村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沂水沂清向中银富登村申请

的5年期最高融资余额2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范围：本合同下的被担保债权为主合同项下中银富登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正常利息、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补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2）保证人向中银富登提供的是独立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沂水沂清的担保余额为19,15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沂水沂清的担保余额

为19,350万元，沂水沂清可用担保额度为0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合加新能源与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咸安支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咸安支行” ）签署

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湖北银行咸安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合加新能

源向湖北银行咸安支行申请的1年期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

生的费用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合加新能源的担保余额为92,00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合加新能源的担保

余额为97,000万元，合加新能源可用担保额度为50,0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3、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鄂州鄂清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鄂州分行” ）签署了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向农业银行鄂州分行出具了《同意担保承诺书》，公司同

意为鄂州鄂清在农业银行鄂州分行申请的1年期1,5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鄂州鄂清的担保余额为6,00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鄂州鄂清的担保余额为

7,500万元，鄂州鄂清可用担保额度为5,0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4、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鄂州清和与农业银行鄂州分行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

额度，公司向农业银行鄂州分行出具了《同意担保承诺书》，公司同意为鄂州清和在农业银行鄂州分行申请的1年期200万

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鄂州清和的担保余额为0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鄂州清和的担保余额为200万

元，鄂州清和可用担保额度为0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5、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嘉鱼嘉清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鱼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嘉鱼支行” ）签署了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建设银行嘉鱼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嘉鱼

嘉清向建设银行嘉鱼支行申请的1年期4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

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嘉鱼嘉清的担保余额为3,70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嘉鱼嘉清的担保余额为

4,100万元，嘉鱼嘉清可用担保额度为0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6、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嘉鱼甘泉与建设银行嘉鱼支行签署了《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的担保额度，公司与建设银行嘉鱼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嘉鱼甘泉向建设银行嘉鱼支行申请的1年期350万元流动资

金贷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

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嘉鱼甘泉的担保余额为6,00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嘉鱼甘泉的担保余额为

6,350万元，嘉鱼甘泉可用担保额度为0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7、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夏家湾水务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荆门分行” ）签署了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交通银行荆门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夏家湾水务

向交通银行荆门分行申请的18个月合计6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3）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夏家湾水务的担保余额为5,42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夏家湾水务的担保余

额为6,020万元，夏家湾水务可用担保额度为8,7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8、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咸宁甘源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咸宁分行” ）签署了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建设银行咸宁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咸宁

甘源向建设银行咸宁分行申请的1年期4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

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咸宁甘源的担保余额为4,60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咸宁甘源的担保余额为

5,000万元，咸宁甘源可用担保额度为0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9、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襄阳汉清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行（以下简称“邮政储蓄银行襄阳市

分行” ）签署了《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出具了《同意授信担保函》，同意襄

阳汉清向邮政储蓄银行襄阳市分行申请1年期300万元授信业务，公司为襄阳汉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襄阳汉清的担保余额为6,187.5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襄阳汉清的担保余

额为6,487.50万元，襄阳汉清可用担保额度为3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0、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襄阳汉水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襄阳分行” ）签署了《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交通银行襄阳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襄阳汉水向交通

银行襄阳分行申请的1年期4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2）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襄阳汉水的担保余额为3,98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襄阳汉水的担保余额为

4,375万元，襄阳汉水可用担保额度为5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1、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启宁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 ）签署了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南昌启宁

向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申请的1年期3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2）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南昌启宁的担保余额为0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南昌启宁的担保余额为300万

元，南昌启宁可用担保额度为7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2、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咸宁启洁与湖北银行咸宁温泉支行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

担保额度，公司与湖北银行咸宁温泉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咸宁启洁向湖北银行咸宁温泉支行申请的1年期500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

生的费用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咸宁启洁的担保余额为0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咸宁启洁的担保余额为500万

元，咸宁启洁可用担保额度为0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3、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启迪城服宜昌公司与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以下简称“武汉农商银行

宜昌分行” ）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武汉农商银行宜昌分行签署了《保

证合同》，为启迪城服宜昌公司向武汉农商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1年期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范围：出了本合同所述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

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合同生效后，经债权人要求追加而未追加的保证

金金额。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为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启迪城服宜昌公司的担保余额为0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启迪城服宜昌公司的

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启迪城服宜昌公司可用担保额度为1,000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4、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智慧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扬州分行” ）签署了

《固定资产贷款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民生银行扬州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扬州智

慧向民生银行扬州分行申请的23个月2,3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3）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扬州智慧的担保余额为884.08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扬州智慧的担保余额

为3,184.08万元，扬州智慧可用担保额度为2,832.93万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5、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襄阳桑迪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襄阳分行” ）签署了《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交通银行襄阳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襄阳桑迪向交通

银行襄阳分行申请的1年期4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3）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对襄阳桑迪的担保余额为0元，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对襄阳桑迪的担保余额为395万

元，襄阳桑迪可用担保额度为0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6、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库车景胜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库车县文化路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库车县文化路

支行” ）签署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公司与中国银行库车县文化路支行签署了《保

证合同》，为库车景胜向中国银行库车县文化路支行申请的17年期24,600万元固定资产借款提供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主债权：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

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前， 公司对库车景胜的担保余额为0元，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 公司对库车景胜的担保余额为24,

600万元，库车景胜可用担保额度为0元。 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前期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展情况说明

1、公司于2018年9月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浦华环保为控股子公司浦华控股向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 ）申请最高不超过6,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在

浦华环保本次为浦华控股向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解除之前， 浦华环保为浦华控股向该行申

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担保余额为6,000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3月2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贷款情况：浦华控股向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申请的6,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

担保已全部解除。

2、公司于2018年5月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启迪城服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以下简

称“杭州银行大兴支行” ）申请的10,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启迪城服向杭州银行大兴支行申请的

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解除之前，公司为启迪城服向杭州银行大兴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担保余额为10,000万元（详

见公司2019年4月23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47）。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贷款情况：启迪城服向杭州银行大兴支行申请的10,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

担保已全部解除。

3、公司于2019年9月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南通森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森

蓝”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申请的一年期2,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

保。 在本公告所述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南通森蓝向该行申请的流动资产贷款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详见公司2020

年6月17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4）。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南通森蓝向兴业银行南通分行申请的2,000万元流动资产贷款

担保已全部解除。

4、公司于2019年5月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就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财务租赁公

司” ）与启迪城服在2019年6月25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签署的所有单个保理协议下启迪城服对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所

负债务提供以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人在担保书项下所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的最

高额为人民币1,850.43万元。

2020年1月及2020年4月，应收账款出让方长沙福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与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分别签署了两份《商业

保理主协议》，且应收账款出让方与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已经或即将在该商业保理主协议项下签署多个单个保理协议。 根

据公司全资子公司启迪城服的申请，公司出具了《担保书》，同意就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与启迪城服签署的所有单个保理

协议下启迪城服对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所负债务提供以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人

在担保书项下所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的最高额分别为人民币1,225.20万元、1,640.37万元。 （详见公司2020年6月17日刊

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4）。

近日，公司接到启迪城服报告其归还贷款情况：启迪城服向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申请的保理合同于近期归还上述保理

业务中的本金为395.17万元，公司目前为启迪城服向西门子财务租赁公司申请的保理业务担保余额1,685.22万元。

5、公司于2018年5月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启迪桑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资

租赁公司” ）向北京国资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国资融资租赁” ）申请的7,950万元20个月融资事项提供

担保。在公司本次为融资租赁公司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融资租赁公司向北京国资融资租赁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

为1,850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5月1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5）。

近日，公司接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融资租赁公司向北京国资融资租赁申请的7,950万元20个月融

资租赁于近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1,250万元， 公司目前为融资租赁公司向北京国资融资租赁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

600万元。

6、2014年9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浦华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华环保”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封浦华紫光水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开封浦华”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申请的10,

000万元7年期项目贷款提供担保，在本公告所述担保部分解除之前，浦华环保为开封浦华向该行申请的借款担保余额为

3,000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4月1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0-049）。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开封浦华向招商银行北京上地支行申请的10,000万元7年期项

目贷款于近日归还本金500万元，浦华环保目前为开封浦华向该行申请的借款担保余额为2,500万元。

7、公司于2015年4月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鹿

城”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九原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包头市九原支行” ）申请的不超过10,000万元93个月固

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公司本次为中行包头市九原支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包头鹿城向该

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4,300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1月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包头鹿城向中行包头市九原支行申请的10,000万元项目贷款

于近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1,000万，公司目前为包头鹿城向该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担保余额为3,300万元。

8、公司于2016年5月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崇阳天清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阳天清

水务”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咸宁分行” ）申请的3,200万元10年期固定资产贷款

提供担保。公司本次为崇阳天清水务向工商银行咸宁分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崇阳天清水

务向该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担保余额为2,525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4月1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崇阳天清水务向工商银行咸宁分行申请的3,200万元固定资产

贷款于近日继续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75万元， 公司目前为崇阳天清水务向该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担保余额为2,450

万元。

9、公司于2016年5月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黄冈浦华禹清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冈

禹清水务”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宜昌分行” ）申请的4,000万元13年期项目贷款提

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黄冈禹清水务向兴业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黄冈禹清水务向该行

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3,725万元 （详见公司2020年3月21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黄冈禹清水务向兴业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4,000万元贷款于

近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162.50万元，目前公司为黄冈禹清水务向该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3,562.50万元。

10、 公司于2018年9月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嘉鱼嘉清水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嘉鱼嘉清”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咸宁支行” ）申请的4,000万元10年期固定资

产贷款提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嘉鱼嘉清向民生银行咸宁支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嘉鱼嘉清向该行

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担保余额为3,800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1月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嘉鱼嘉清向民生银行咸宁支行申请的4,000万元贷款于近日

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100万元，目前公司为嘉鱼嘉清向该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3,700万元。

11、公司于2018年9月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咸宁浦华高新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咸宁浦华” ）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咸宁市分行（以下简称“农业发展银行咸宁分行” ）申请的6,900万元13年期固定资

产借款提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咸宁浦华向农业发展银行咸宁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咸宁浦华向

该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担保余额为6,900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3月2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咸宁浦华向农业发展银行咸宁分行申请的6,900万元贷款于

近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60万元，目前公司为咸宁浦华向该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6,840万元。

12、公司于2020年4月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襄阳汉水向交通银行襄阳分行申请的400万元1年期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襄阳汉水向交通银行襄阳分行申请的400万元于近日归还该

笔贷款中的本金5万元，目前公司为襄阳汉水向该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395万元。

13、公司于2016年5月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宜昌白洋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洋水

务”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三峡分行” ）申请的4,500万元13年期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

保。在公司本次为白洋水务向中国银行三峡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白洋水务向该行申请的固定资

产贷款担保余额为4,200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1月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

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白洋水务向中国银行三峡分行申请的4,500万元资金贷款，于

近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150万元，目前担保余额为4,050万元。

14、公司于2016年5月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宜都浦华宜清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

都宜清” ）向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都支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宜都支行” ）申请的3,000万元8年期固定资产贷款提

供担保。公司本次为宜都宜清向湖北银行宜都支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宜都宜清向该行申

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担保余额为2,266.68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4月1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宜都宜清向湖北银行宜都支行申请的3,0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

于近日继续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66.67万，公司目前为宜都宜清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2,200.01万元。

15、公司于2016年5月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枝江浦华枝清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枝

江枝清水务” ）向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枝江支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枝江支行” ）申请的4,000万元8年期固定资产贷

款提供担保。公司本次为枝江枝清水务向湖北银行枝江支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枝江枝清

水务向该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担保余额为3,287.50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4月1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枝江枝清水务向湖北银行枝江支行申请的4,000万元固定资产

贷款于近日继续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93.75万元， 公司目前为枝江枝清水务向该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担保余额为3,

193.75万元。

16、 公司于2019年5月召开了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蚌埠致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蚌埠致洁” ）向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重科融资租赁” ）申请的632.93万元一年期融资租

赁业务提供担保。 在本公告所述担保部分解除之前， 公司为蚌埠致洁向中联重科融资租赁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

376.93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6月17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0-084）。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贷款情况：蚌埠致洁向中联重科融资租赁申请的632.93万元1年期融资租赁

于近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51.74万元，公司目前为蚌埠致洁向中联重科融资租赁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325.19万元。

17、根据公司股东大会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智慧瑞禾环境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智慧” ）向中联重科融资租赁申请的1,367.07万元一年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在本公告所述担

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扬州智慧向中联重科融资租赁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884.08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6月17日

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4）。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贷款情况：扬州智慧向中联重科融资租赁申请的1,367.07万元1年期融资租

赁于近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111.50万元， 公司目前为扬州智慧向中联重科融资租赁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772.58万

元。

18、公司于2019年5月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海南启洁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南启洁” ）向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支行（以下简称“海南银行东方支行” ）申请的2年期流动资金借款1,000万

元提供担保。公司本次为海南启洁向海南银行东方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海南启洁向海

南银行东方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担保余额为949.95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4月1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海南启洁向海南银行东方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于近日归还

该笔贷款中本金42.60万元，公司目前为海南启洁向该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担保余额为907.35万元。

19、公司于2019年5月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海南启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支行

（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东方支行” ）申请的最高不超过6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间为2019年6月13日起至

2021年12月31日。 公司本次为海南启洁向中国银行东方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海南启

洁向中国银行东方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担保余额为550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1月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海南启洁向中国银行东方支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于近日归还

该笔贷款中本金50万元，公司目前为海南启洁向该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担保余额为500万元。

20、公司于2020年4月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襄阳桑迪向交通银行襄阳分行申请的400万元1年期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襄阳桑迪向交通银行襄阳分行申请的400万元于近日归还该

笔贷款中的本金5万元，目前公司为襄阳汉水向该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395万元。

21、 公司于2018年5月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毕节市碧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毕节碧清” ）向光大幸福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租赁” ）申请的3,100万元3年期融资租赁提供担保。 在公司

本次为毕节碧清向光大租赁申请的融资租赁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 公司为毕节碧清向该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

为1,550.02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4月1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0-049）。

近日，公司接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毕节碧清向光大租赁申请的3,100万元3年期融资租赁于近日

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258.33万元，公司目前为毕节碧清向光大租赁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1,291.69万元。

22、公司于2015年4月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金华格莱铂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华格莱铂” ）向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宜昌分行” ）申请的6,000万元7年期项目

贷款提供担保。公司本次为金华格莱铂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金华格莱铂向

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2,375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4月1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金华格莱铂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6,000万元项目贷款于

近日继续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225万，公司目前为金华格莱铂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2,150万元。

23、公司于2017年12月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鄱阳县饶清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鄱阳饶清”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

行南昌分行” ）申请的2,800万元10年期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本次为鄱阳饶清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提

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 公司为鄱阳饶清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2,800万元 （详见公司2018年4月10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鄱阳饶清向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申请的2,800万元项目贷款于近

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150万元，公司目前为鄱阳饶清向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2,650万元。

24、公司于2017年12月召开了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成都爱瑞新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爱瑞新宝”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成都支行” ）申请的12,000万元

13年期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在本公告所述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爱瑞新宝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10,600

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2月2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0-025）。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贷款情况：爱瑞新宝向民生银行成都支行申请的12,000万元贷款于近日归

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100万元，公司目前为爱瑞新宝向该行申请的贷款担保余额为10,500万元。

25、 公司于2016年5月召开了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淮北国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淮北国瑞”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淮海路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淮海路支行” ）申请的3,000万元15年期固

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公司本次为淮北国瑞向农行淮海路支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淮北国瑞向

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2,790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2月2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淮北国瑞向农行淮海路支行申请的3,000万元15年期固定资产

贷款于近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70万元，公司目前为淮北国瑞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2,720万元。

26、公司于2016年5月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芜湖桑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

湖桑青”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铁山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铁山支行” ）申请的4,130万元15年期固

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公司本次为芜湖桑青向农业银行铁山支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芜湖

桑青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3,970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2月2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芜湖桑青向农业银行铁山支行申请的4,3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

于近日继续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90万，公司目前为芜湖桑青向该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担保余额为3,880万元。

27、公司于2016年5月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淮南国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

南国新”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淮南分行” ）申请的2,400�万元15�年期固定资产

贷款提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淮南国新向农业银行淮南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淮南国新向该行申

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担保余额为1,950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1月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淮南国新向农业银行淮南分行申请的2,400万元贷款，于近日

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90万元，目前公司为淮南国新向该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1,860万元。

28、 公司于2016年5月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德惠市德佳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德惠德佳” ）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不超过15,000万元10年期项目贷款提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德惠德佳向湖北银

行宜昌分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德惠德佳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11,625万元（详

见公司2018年4月10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51）。

近日，公司接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德惠德佳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15,000万元项目贷款于

近期继续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262.50万元，公司目前为德惠德佳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11,362.50万元。

29、 公司于2017年5月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楚雄东方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楚雄东方”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楚雄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楚雄分行” ）申请的不超过24,500万元12年

期固定资产借款提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楚雄东方向工商银行楚雄分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楚雄东

方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21,700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2月2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近日，公司接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楚雄环保向工商银行楚雄分行申请的24,500万元项目贷款于

近日继续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200万元，公司目前为楚雄环保向该行申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21,500万元。

30、公司于2016年5月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鸡西德普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鸡

西德普”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哈尔滨分行” ）申请的28,000万元13年期项目贷款

提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鸡西德普向兴业银行哈尔滨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鸡西德普向该行申请

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25,000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2月2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

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鸡西德普向兴业银行哈尔滨分行申请的28,000万元贷款，于

近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1,500万元，目前公司为鸡西德普向该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23,500万元。

31、公司于2017年5月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巨鹿县聚力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鹿

聚力” ）向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行（以下简称“河北银行邢台分行” ）申请的15年期45,000万元项目贷款提供担

保。在公司本次为巨鹿聚力向河北银行邢台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巨鹿聚力向该行申请的固定资

产贷款担保余额为43,184.28万元（详见公司2018年4月1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

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巨鹿聚力向河北银行邢台分行申请的45,000万元项目贷款

于近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620.88万元，目前公司为巨鹿聚力向该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42,563.40万元。

32、公司于2016年5月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双城市格瑞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城

格瑞”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哈尔滨分行” ）申请12,000万元15年期项目贷款提供

担保。在公司本次为双城格瑞向兴业银行哈尔滨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双城格瑞向该行申请的项

目贷款担保余额为9,920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2月2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

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双城格瑞向兴业银行哈尔滨分行申请的12,000万元贷款，于

近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400万元，目前公司为双城格瑞向该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9,520万元。

33、公司于2018年12于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青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州益源”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潍坊分行” ）申请31,000万元14年期固定资产贷

款提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青州益源向兴业银行潍坊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青州益源向该行申请

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31,000万元（详见公司2019年1月25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

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青州益源向兴业银行潍坊分行申请的31,000万元贷款，于近

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560万元，目前公司为双城格瑞向该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30,440万元。

34、公司于2018年11月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迁安德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迁安德清” ）向贵阳贵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银金融租赁” ）申请的租赁物购买价款20,000万元4年期融

资租赁提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迁安德清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迁安德清向贵银金融租赁申请的融资租赁担保余

额为18,741.20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5月1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0-075）。

近日，公司接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迁安德清向贵银金融租赁申请的租赁物购买价款20,000万元4

年期融资租赁于近期归还该笔融资租赁业务中的本金299.03万元， 公司目前为迁安德清向贵银金融租赁申请的融资租赁

担保余额为18,442.17万元。

35、公司于2017年5月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魏县德尚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尚环

保” ）向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以下简称“河北银行邯郸分行” ）申请的24,000万元12年期固定资产贷款提供

担保。在公司本次为德尚环保向河北银行邯郸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德尚环保向该行申请的固定

资产贷款担保余额为22,200万元（详见公司2018年4月1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对外担

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德尚环保向河北银行邯郸分行申请的24,000万元贷款于近

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200万元，目前公司为德尚环保向该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22,000万元。

36、公司于2019年5月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辛集冀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辛

集冀清” ）向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融资租赁” ）申请的3年期10,000万元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在公

司本次为辛集冀清向广西融资租赁申请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 公司为辛集冀清向广西融资租赁申请的

融资租赁业务担保余额为9,166.67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5月1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75）。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辛集冀清向广西融资租赁申请的3年期10,000万元融资租赁

业务于近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250万元， 目前公司为辛集冀清向广西融资租赁申请的融资租赁业务担保余额为8,

916.67万元。

37、公司于2019年5月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绿能” ）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州支行（以下简称“重庆农商银行开州支行” ）申请的10年期17,500万元固

定资产借款提供担保。在公司本次为重庆绿能向重庆农商银行开州支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重庆绿

能向该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担保余额为16,899万元（详见公司2020年2月2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的《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近日，公司接到该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重庆绿能向重庆农商银行开州支行申请的17,500万元固定

资产贷款于近日归还该笔贷款中的本金651万元，目前公司为重庆绿能向该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16,248万元。

38、公司于2018年5月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玉溪桑德星源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

溪水务”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溪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玉溪支行” ）申请的12,000万元8年期固定资产借

款提供担保。公司本次为玉溪水务向民生银行玉溪支行申请的项目借款提供担保部分解除之前，公司为玉溪水务向该行申

请的项目贷款担保余额为10,723.15万元（详见公司2018年4月1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对外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报告其归还银行贷款情况：玉溪水务向民生银行玉溪支行申请的12,000万元8年期固定资

产借款于近日归还该笔贷款中本金182.41万元，公司目前为玉溪水务向该行申请的固定资产借款担保余额为10,540.74万

元。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1,315,688.4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7.44%，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2、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事项中除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而提供担保外，无其他对

外担保。

四、备查文件

1、本公告所述控股子公司与金融机构签署的《借款合同》及相应的《保证合同》；

2、本公告所述子公司归还金融机构借款的还款单据。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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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营管理层及董事会根据主营业务经营发展所需审议了相关对

外投资事项，现将对外投资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召开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对控股子公司雄安浦华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3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

《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雄安浦华水务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由

200,000万元增至229,300万元。 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雄安浦华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29,300万元

增资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37,580 货币 60%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4,395 货币 15%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57,325 货币 25%

合计 229,300 -- 100%

2、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锦州桑德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20-068]）。

锦州桑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至15,000万元。 变更

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锦州桑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增资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15,000 货币 100%

合计 15,000 -- 100%

3、公司于2020年6月1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临朐邑清环保能源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关于对控股子公司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北京启迪零

碳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20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87]、《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北京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2]）。

（1）临朐邑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增至15,000万

元。 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临朐邑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增资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4,000 货币 93.33%

北京合加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1,000 货币 6.67%

合计 15,000 -- 100%

（2） 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注册资本由12,000万元增至28,000万

元。 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8,000万元

增资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6,800 货币 95.71%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1,200 货币 4.29%

合计 28,000 -- 100%

（3） 北京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至5,000万

元。 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启迪零碳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增资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550 货币 51%

北京启迪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450 货币 49%

合计 5,000 -- 100%

4、公司于近日接到全资子公司启迪城市环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该公司对法定代表人进行

变更的事项已办理完成并取得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启迪城市环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3063276205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8号楼11层A1101

法定代表人：郗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135,000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销售食品；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软件开发；城市广场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市场调查；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道路货运代理；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服装、鞋帽、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日用杂货、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食用农产品、文化用品、照相器材、电子产品、通讯器材、机械设备、化妆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家

具、卫生间用具、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租赁专用设备；计算机系统集

成；家庭服务（不符合家政服务通用要求不得开展经营活动）；仓储服务；物业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城市园林绿化。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人民币135,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公司上述于近期增资及完成工商变更的子公司将具体负责实施当地能源环保一体化项目的投资和运营， 上述对外投

资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公司将视上述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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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各方进行相关合作达成的原则性意见， 具体合作安排以各方正式签署的项目合作

协议为准。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后续将根据具体合作事项及交易金额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在后续具体合作项目确定且相关合同签订落实前，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会对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

重大影响。

一、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20年7月，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启迪科技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科技

城” ）在北京市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建立和发展双方之间的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签署后，公司将依托遍布于北京、雄安、上海、深圳、天津、重庆、眉山、合肥、武汉、南京、苏州、扬州、宁波、昆明、沈阳、

福州等国内众多的启迪科技城（园），充分发挥公司业务优势，与启迪科技城共同致力于打造智慧、零碳、绿色、环保的科技

园区。 公司将为启迪科技城旗下科技园区的服务升级提供系统性的智慧+零碳无废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引入并运行先进

能源环保高科技系统与装备，搭建并运行智慧能源环境管理平台，培育和支持零碳环保技术创新在启迪科技城园区的发展

落地。

在此协议下，双方后期将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针对具体项目的合作协议，在具体合作项目确定后，双方将根据具

体合作事项及交易金额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各自的内部决策程序履行相应的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

（二）关联关系说明

启迪科技城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公司与启迪科技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协议不构成重大重组的说明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涉

及其他应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启迪科技城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39860325W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1号楼A座14层1419

注册资本：人民币177,560.75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文斌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投资管理；项目开发；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出租办公用房；企业策划；经济贸易咨询；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启迪科技城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总资产为2,885,439.5万元，净资产600,053.9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76,199.3万元，净利润91,605.7万元。 （经审计）

关联关系：启迪科技城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

（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经查询，启迪科技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启迪科技城集团有限公司

（一）合作目的

双方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携手开拓市场” 为指导，以各自优势产业资源为依托，通过全方位的产业合作，强强联

合，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二）合作内容

双方一致同意在园区的绿色环境治理、零碳清洁能源应用、城市服务园区一体化构建、先进装备设施集成、智慧能源环

境项目运营管理，以及共同构建基于清华基因的先进能源环保技术产业集群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具体包括如下但不仅限于以下领域：

1、园区的零碳、环保、智慧的规划支持，项目设计、测算以及咨询等。 为园区整体开发发展提供智慧零碳环保解决方案

与支持。

2、为园区提供清洁绿色综合能源服务和智慧城市服务一体化。 服务园区、服务企业，提升园区与企业的绿色、环保水

平。

3、引入并运行先进能源环保高科技系统与装备。

4、搭建并运行智慧能源环境管理平台，衔接并支持园区以及城市的智慧管理系统。

5、培育和支持零碳环保高科技技术创新在园区的发展落地。

启迪环境和启迪科技城两大集团平台合作，尤其是零碳、环保、智慧园区建设的上下游企业协作，丰富和提升科技园区

的产业发展。 持续导入零碳、环保、智慧产业联盟力量以及产业链在园区的集聚，为新型科技园区建设增加内涵。 通过双方

共同努力协作，建设国内外领先的“生活零碳化、生态绿色化、环保能源化、能源智慧化” 的，并有强大创新基础和产业集聚

的能源环保一体化科技智慧园区。

（三）合作模式

1、双方及各方关联企业本着优势互补、价值互建、价值共享的原则，既可通过目前已合资设立的雄安零碳与河南零碳

两个平台进行区域项目合作， 也可根据其他具体项目需要， 由双方灵活调集各自优势力量直接对接具体项目展开专项合

作。

2、双方及各方关联企业在共同推进能源环保一体化智慧园区建设过程中，将根据实际状况，灵活选用以下几种合作模

式：

（1）启迪科技城或其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的智慧园区项目，由启迪环境及其子公司为其提供设计、采购、集成承建与

受托运营服务，即EPC+O模式。

（2）启迪环境及其子公司在启迪科技城或其控股子公司具体项目上进行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环境优化设施、城市服务

设施的投资建设，并进行持续运营，即BOO模式。

（3）启迪环境及其子公司在启迪科技城或其控股子公司具体项目上进行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环境优化设施、城市服务

设施的投资建设，约定运营期限，到期将设施转移给项目业主方，即BOT模式。

（4）混合模式，启迪环境及其子公司与启迪科技城项目方根据具体情况商定，同时提供EPC+O和BOO或BOT相结

合，或积极引入第三方投资等。

（四）协议的生效、变更和终止

本协议为双方整体合作安排， 具体项目合作事项应由双方或项目所在地各方子/分/关联公司在本协议原则下另行签

署合作协议予以明确。

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就未尽事宜签署补充协议。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战略合作主要是依托启迪科技城对科技园区规划建设和运营经验，充分发挥公司业务优势，与启迪科技城共同

致力于打造智慧、零碳、绿色、环保的科技园区。

2、本次战略合作促使双方优势互补，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与行业竞争力，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创造更大的

商业价值，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协议为各方进行相关合作达成的原则性意见，具体合作安排以各方正式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为准。在具体的项目

合作协议签署前，本协议不会对本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直接影响。

五、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2020�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包含受上述关联人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

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合同总金额为193,783.04万元（不含本次所公告的关联交易事项），其中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及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金额为180,000万元。

六、风险提示

（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系协议各方合作意愿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有关具体合作项目亦存在不确定性，仍需各方进

一步协商及签署具体项目合作协议。

（二）本框架协议书项下具体项目实施需要签订相关正式的协议或合同，后续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事项及交易金额进

一步履行相关决策和审批程序。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日


